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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科研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欧阳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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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实训室是学校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也是学校教学和实训的重要平台。科学、标准化的

实训室管理岗位规范，不仅能提高实训教学和管理的质量和水平，同时能保障实训人员及实训设备的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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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室管理岗位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实训室管理岗位的任职条件、工作职责、工作内容、检查与考核评价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实训室管理员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任职条件

4.1 政治品德与素质

热爱党和国家，热爱教育事业，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

4.2 学历职称

专科及以上学历，与需管理的实训室属性相应的专业。

5 工作职责

5.1 实训室开放

5.1.1 完成上级管理部门或学校有关部门安排的正常教学、实训、培训等需要的实训室开放工作；

5.1.2 完成上级管理部门或学校有关部门安排的因其它教学、外界参观等临时事件需要的实训室开放

工作。

5.2 实训室关闭

在实训室无实训活动时，应关闭实训室的门、窗、水、电、煤气等，保证实训室的安全。

5.3 人员管理

5.3.1 对进入实训室的人员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工作；

5.3.2 对进入实训室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实训指导工作；

5.4 仪器设备和物品（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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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做好实训室配套仪器设备和物品（资产）的保管、检测、维护工作，固定资产帐、物相符应达

到百分之百，设备完好率不低于百分之九十；

5.4.2 需外借仪器设备和物品时，应经上级管理部门许可，并做好借出、归还登记；

5.4.3 发生仪器设备和物品丢失事故时，应及时上报，由学校相关部门进行责任认定后，根据学校规

定进行处罚或赔偿；

5.4.4 配合资产管理部门进行资产清查、报废等工作；妥善保管好实训室所配钥匙，需交付钥匙给他

人、配置备用钥匙时，应经上级许可，钥匙遗失时应立即报告，及时更换。

5.5 安全管理

5.5.1 严格按照国家各级部门及学校的相关安全管理规定对实训室安全进行监测和管理；

5.5.2 在发现实训室人员进行违规操作时，应及时的进行纠正、制止；

5.5.3 配合校内外的各级实训室安全检查工作；发生实训室安全事故时，应严格按照学校安全应急预

案及时进行处理。

5.6 卫生管理

监测实训室及周边的环境卫生情况，反馈给卫生清洁人员。

5.7 实训室建设

做好上级安排的实训室建设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实训室建设方案的制定及审核、流程办理、项目跟

进、项目验收等工作。

5.8 负责校内实训室建设指南、实验室、实训中心使用指南、实验室、实训中心安全指南实施、提供

修订工作。

5.9 服从学校及上级领导安排，做好学校及上级领导安排的其它临时性工作。

6 工作内容

6.1 严格遵守学校考勤制度，实训室需开放时必须提前十五分钟到达实训室，并做好实训准备工作。

6.2 核实进入实训室人员身份，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实训室。

6.3 实训课期间要不定时进行巡查，在发现违规事件时应进行纠正、制止，情节严重的及时上报。

6.4 工作时间保持通讯畅通，在收到报障或求助时，及时进行处理，处理不了的及时上报。

6.5 在实训室使用人员对实训产生疑问或提出意见时，实训室管理员应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和服务意

识，进行主动工作，并提出合理建议。

6.6 实训活动结束后，应对实训室使用人员进行离场监督，确保仪器设备和物品的完好、安全，确保

环境卫生整洁、有序。

6.7 不定时检查实训室及周边的环境卫生情况，发现恶意破坏的，及时制止或上报。

6.8 下班时应检查实训室门、窗、水、电等，并关闭。

6.9 当实训室涉及危化品的使用和存储时，实训管理员应严格按国家和学校的相关规定，密切关注危

化品的使用和存储是否规范。

6.10 定期对仪器设备和物品进行检查和维护，并按学校要求做好台账记录。

6.11 定期对实训室进行安全检查，并按学校要求做好台账记录。

6.12 配合教学管理部门，根据教学、实训需要对实训室仪器设备和物品进行更新、升级；如需更换实

训仪器设备和物品时，由上级安排，按学校实训室建设流程进行。

6.13 熟悉本岗位标准的工作要求和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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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查与考核评价

7.1 接受教学科研部的工作检查、考核、评价。

7.2 接受学校的工作检查、考核、评价。

7.3 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检查、考核、评价。


